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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收外幣票據申請書   日期 :      
申請人茲向   貴行申請代收下列外幣票據，願遵守以下所列之約定條款，敬請 惠予辦理。

	發票日
	票據號碼
	付款行
	票面金額

	     
	     
	     
	     

	     
	     
	     
	     

	     
	     
	     
	     

	     
	     
	     
	     


    此致[image: image2.jpg]



	申請人 :      
	(簽名或蓋章)
	匯款性質 :      

入帳帳號(限申請人開立於貴行帳戶) :
      
入帳請通知  FORMCHECKBOX 
申請人  FORMCHECKBOX 
分行  FORMCHECKBOX 
免通知
聯絡人:        

電話:      
以下欄位由銀行人員填寫

本行費用:      


	ID NO.:     
	

	地址 :      
	

	電話 :     
	

	連帶保證人:      
	(簽名或蓋章)
	

	ID NO.:      
	

	地址 :     
	

	電話 :     
	分行驗印/對保：


1. 約定條款 : 

2. 申請人申請  貴行代收之外幣票據，如經付款銀行或代理銀行付款後，以票據偽造、變造、存款不足或其他原因，要求  貴行返還已兌付之票款時，一經  貴行通知，申請人及連帶保證人願立即賠償  貴行因此所受之損害，絕無異議，貴行並得按通知賠償日  貴行牌告賣出匯率折合新台幣請求之。 

3. 申請人申請  貴行代收外幣票據所生之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通匯銀行、代收銀行、付款銀行、中間轉匯銀行、國外銀行收取之費用及其他費用等，以下合稱「費用」)，申請人同意概由申請人及連帶保證人負擔，貴行有權逕自兌付之票款中扣除費用，申請人知悉、瞭解並同意實際入帳金額可能低於外幣票據票面金額。
4. 申請人同意  貴行得選任何通匯銀行為代收銀行，對任何代收銀行之故意、過失、或因代收銀行之事由致生損失或延誤(如:入帳天期逾1個月以上)，或其他非因 貴行之故意或過失致光票遺失、毀損、遲延致生之損失或損害，概與 貴行無涉，申請人願自負其責，並願遵守國際商會所頒之現行「託收統一規則」(Uniform Rules For Collections, URC522)各條款規定，如前開「託收統一規則」各條款內容修改或變更時，申請人願遵守最新修訂之條款規定。
5. 申請人同意 貴行爲防止光票遺失或依照銀行作業習慣，貴行得於光票或其背面，為任何文字或符號之記載，如遇光票退票時，貴行無就相關記載為回復原狀之義務，得將光票依實際退回現況交還申請人。
6. 貴行將有關文書向本申請書所載或申請人最後通知之營業所或住居所發出後，經通常之郵遞期間即視為到達。

7. 申請人瞭解向 貴行申請代收之外幣票據應適用付款地之相關法令，申請人均願遵守該等法令，絕無異議。因本申請書所生之爭議，以中華民國之法律為準據法；如涉訟時，以臺灣台北地方法院為非排他性之第一審管轄法院。
8. 貴行光票託收及買入收費標準詳官網連結(QR CODE)，申請人已詳閱並同意依貴行收費標準支付各項服務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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